
法律與生活

文‧圖／蔡朝安

經過各方多年呼籲，在民國99年1月6日公布的稅捐稽徵法修正案，增訂了「納稅義務人權利之

保護」專章。然而，此番立法一方面來得很遲，另一方面內容與各方期待落差甚大，其形式

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此修正案之「納稅義務人權利之保護」專章，共計5條，茲分析如下：

一、有關財政部所發布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該法規定，不得增加或減免納稅人法定納稅義

務。此規定原屬法治國基本原則，本於依法行政，行政機關所制定之規則命令，當然不得逾

越法律。所以這項規定不過重申當然之法理，並未實質「增加」納稅人之權利。

二、有關租稅優惠之法律，該法規定，必須明定實施年限並應符合比例原則，另外租稅優惠之法

律應經稅式支出之評估。此等規定所處理者係租稅立法之原則，原屬立法論的範疇，納稅人

在其個案上並無請求權，而法條所要求於立法者之比例原則，亦屬當然之法理；至於該法對

於稅式支出評估之要求，在預算法已有類似規定，行政院本其職權在民國92年亦訂有相應之

行政命令，本條亦未實質「增加」納稅人之權利。

三、有關稅捐機關或財政部之調查行為，該法規定，調查必須以書面通知並告知調查事由及範

圍。此等規定將正當法律程序具體落實加以規定，降低納稅人遭到突襲性調查之侵害，立意

值得肯定；惟其有關輔佐人得以到場之規定，在行政程序法已明訂又另作規定，同樣實質意

義不大。

四、該法對於稅捐稽徵機關故意以不正當方法取得之自白且與事實不相符者，規定其不得作為課

稅或處罰之證據。依其規定，稅捐機關以不正當方法取證者，僅在其出於故意且經調查結果

與事實確實不符之情況下，方得將證據加以排除；換言之，如稅捐機關之不當取證，僅係出

於過失，或不當取證所探知之事實確有其事，仍然不得排除該證據。如此規定，明顯違背正

當法律程序的基本原則，且相較於納稅人有過失即應遭受處罰，如此規定顯然失衡，卻列在

納稅人保護專章，實難理解。

五、該法對於稅捐機關應設置適當場所，聆聽陳情或解答納稅人問題，也另有規定。惟該規定充

其量僅係所謂便民措施之宣示，並未具體要求行政機關積極作為義務。其實，納稅人期待的

是當他們對於個案適用法令有疑義時，能夠適時得到行政機關之解釋，並且在嗣後不至於因

此被處罰。行政行為如在事前提高其可預見性，則雙方之課稅爭議當可避免，如此一來，行

政法院有關課稅爭議的積案才能有根本的解決。

納稅人權利保護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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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權利保護之立法，攸關人民權益甚鉅，以世界各國法例觀之，舉凡法治國家，多

制訂有納稅人權利法案，以保障納稅人權利。惟本次增修內容，與原提案者所提出之「納稅

者權利保護法」草案內容相較，不僅明顯單薄，亦有為德不卒之憾。為落實納稅人應有之權

利保護、健全稅制，實現課稅公平與程序正義，建立一套完善的納稅人權利保障法，實有其

必要。茲簡述尚待努力爭取入法之事項如下：

舉證責任應由稽徵機關負擔
稅捐課徵與裁罰處分，都是嚴重干預人民權利、財產之負擔處分，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原

則，其要件事實之存在，應由稽徵機關負擔積極舉證責任。但現行稅捐解釋函令、行政規

則、稽徵及司法實務作法，多半將舉證責任推給納稅人，陷納稅人於不相當之程序地位，或

因無法舉證，即承擔課稅、受罰之不利益，就納稅者權益保障而言，誠屬不足。為避免稅捐

稽徵機關輕易迴避其舉證責任，應明確訂定，就課稅或處罰之積極事實，由稽徵機關負責，

並指出其證明之方法，以落實舉證責任之公平分配。

非故意者得減輕處罰
我國稅法之行政函釋為數甚多，納稅人常因欠缺專業認識能力，以致無心違章卻被重

罰，現行規定裁處罰鍰應有故意過失，並賦予稅捐稽徵機關判定裁罰倍數，但稅捐稽徵機關

多忽略納稅人主觀上違章之故意或過失情節，動輒處以最高倍數罰鍰，影響納稅人權利甚

鉅。應修法明訂納稅人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反義務者，得減輕其處罰。

扣繳義務人罰鍰過高
扣繳義務人僅係協助稽徵機關，在對於第三人為給付時，代為扣留稅款，並繳納予稽徵

機關，其既未收受報酬，又非履行自身之納稅義務，而現行稅法對於扣繳義務人違章裁罰之

規定，甚至比實質之納稅人違章行為裁處更重，明顯違反比例原則。對於扣繳義務人所課之

行政罰，應修訂一合理的金額。

審判範圍採總額主義
納稅人對於課稅處分不服，經提起行政救濟之後，該處分即處於尚未確定的狀態，除了

原先爭執的處分瑕疵之外，如果其事後發現原處分有其他違法事由致損害納稅人權益，為了

確保依法課稅原則，並維護納稅人權益，自應許其一併加以爭執，請求行政救濟機關或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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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朝安小檔案
學歷：

臺灣大學會計學研究所EMBA 

美國紐約大學法學碩士

臺灣大學法學士

中華民國律師、美國紐約州律師 

中華民國專利師 

現職：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法律顧問 

普華智財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臺北律師公會常務監事 

臺北律師公會稅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稅務稅制委員會顧問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財務暨會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調解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進行審查。其由行政救濟機關或行政法院依據職權主動發現課稅處分有其他違法事由者，也

應主動加以斟酌，以貫徹職權調查主義及確保行政客觀合法性的精神，並避免納稅人因不諳

法令致遭違法課稅，應修法將法院審判範圍採取「總額主義」之精神。

專業法庭及專業人員
稅捐訴訟案件有別於一般行政訴訟案件，具有財稅專業性與大量性之事務特性，法制先

進國家均設有專門法庭負責審理，各級行政法院應設置專業法庭，且稅務專庭審判人員應每

年進修財稅法律知識達一定時數，以維持其專業能力。

設納稅義務人保護官
納稅人在公權力之稅捐稽徵機關面前，乃屬相對弱勢之族群，為確保其權利及受理申訴

或陳情，應修法明定於中央與地方政府設置納稅義務人保護官，協助轄區內之納稅義務人與

稽徵機關協調稅捐爭議之解決，並受理、調查轄區內不公平課稅情形，並提出改革之建議。

結語
納稅人權利保護之立法，攸關稅政之良窳；目前寥寥數條之規定，尚不足以達到保護納

稅人之期待，值此稅改呼聲沸揚之際，應繼續努力，致力於納稅人權利保護立法之推動。

（本專欄策畫／法律學系葛克昌教授）

專長：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投資法令

租稅法及智慧財產權法

勞動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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